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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產業總工會第三屆理監事會 

第四次會議紀錄 
 
時間：95 年 12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中華航空公司松山訓練區（台北市敦化北路 405 巷 123 弄 3 號） 

 

出席：理事／施朝賢、廖文瑞、吳清賓、黃玉鑑、林進勇、林萬福、蔡登順、吳玉祥(吳

昭呈代理)、蔡兩全、許長輝、李昭平、侯晴耀、潘櫂光、張福來、袁克

文、莊爵安、紀勝利、張學廉、高文浩、許溢坊、楊建文、丁作一、朱文

政、陳阿極、陳明雄、呂芳樹、吳基煥、賴吳明、陳金生、陳枝章、史腓

利、陳祺昌、翁樹忠 

   監事／劉姵汝、林榮雄、黃聰勳、劉君祥、翁建章、黃秋雄、黃芳林、朱紹榮 

   秘書處／謝創智、黃吉伶、戴國榮、曾淑娟、胡桂香、葉品言 

請假：理事／林進源、林昌陞、黃維權、黃秋東、李健銘、陳嘉麟、陳進益、林興隆、

林港明、謝鴻濱 

   監事／林和中、林輝隆、鍾馥吉、許瑞文、楊永昌 

 

                                     

主席：施朝賢理事長                            紀錄：黃吉伶  

 

第一次會（理、監事聯席會議） 

一、主席宣佈開會 

二、確認議程：通過。 

三、主席致詞：略 

四、行政主管機關代表致詞：無 

五、貴賓致詞：略 

六、監事會召集人致詞：無 

七、會畢 

 

 

第二次會（理、監事聯席會議） 

一、主席宣佈開會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錄及上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通過 

理事會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第一案 

審議本會九十五年度八、九

月份經費收支報表案，提請

討論。 

照案通過。 依照決議執行。

第二案 

本會內部各委員會組織辦法

草案，提請討論。 

修正第十二條，刪除「不得超過」

等字，其餘照案通過。 
依照決議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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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經續會社會安全組提出：「婦

女產假期間薪資納入勞保給

付，政府並應協助雇主解決

產假替代人力問題。」的共

識意見，勞委會並已著手規

劃，本會對此議題之意見，

提請討論。 

成立專案小組研究，成員包括侯晴

耀常務理事、吳清賓常務理事、朱

文政理事、賴吳明理事，並徵求對

此議題有興趣者加入專案小組。 

業於11月14日

召開「婦女產假

期間薪資納入

勞保給付」專案

小組會議，會議

結論提本次理

事會討論。 

第四案 

代表本會出任行政院、勞委

會等各委員會委員之推選

案，提請討論。 

一、張學廉理事放棄兩性工作平等

委員會之登記，此委員會開放

現場登記後由劉君祥監事與黃

芳林監事登記參選。 

二、登記二位以上之委員會採無記

名投票。推選名單如下： 

委員會名稱 推選委員

1.興建勞工住宅推動小組 張學廉 

2.勞工教育委員會 吳清賓 

3.勞工安全衛生諮詢委員會 陳阿極 

4.勞工退休金監理委員會 廖文瑞 

5.兩性工作平等委員會 黃芳林 

6.就業安定基金管理委員會 丁作一 

7.勞保監理委員會 賴吳明 

8.全民健保監理委員會 許瑞文  

依照決議執行。

第五案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產業

工會逾期五個月未繳會費之

停權案，提請討論。 

依本會章程第十條予以停權。 已於 11 月 6 日

行文中華電信

(股)公司產業

工會予以停權

通知。 

第六案 

本會擬辦理之勞、資、政社

會對話座談會，有關其主題

與地點等問題，提請討論。 

 

照案通過。 訂於 12 月 8 日

假高雄市勞工

育樂中心辦理。

臨時動議 

第一案 

請理事長安排拜會行政院

長。 

照案通過。 持續安排中。 

第二案 

擬聘袁梅玲女士擔任本會顧

問，提請討論。 

照案通過。 已於 11 月 6 日

寄發顧問聘書

予袁梅玲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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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 

案由 決議 執行情形 

第一案 

監察本會九十五年六、七月

份經費收支報表案。 

照案通過。 依照決議執行。

第二案 

監察本會第三屆理事會第二

次會議決議執行情行。 

照案通過。 依照決議執行。

 

三、秘書處工作報告及外派委員會委員報告：通過。 

四、討論提案 

第一案：          提案人：施朝賢理事長  

案 由：審議本會九十五年度十、十一月份經費收支報表案，提請討論。 

說 明：請見經費收支表。 

決 議：通過 

 

五、會畢 

 

第三次會（理事會會議，監事會會議分別召開） 

理事會會議紀錄 
一、主席宣佈開會 

二、討論提案 

第二案：          提案人：常務理事會 

案 由：本會網站擬重新架設，以利迅速傳遞會務訊息，繼續服務會員，提請討論。 

說 明：1、架設本會網站之廠商早已歇業，導致本會網站無從更新與維護；為了繼續

服務會員，傳遞本會訊息與活動等報導，並與會員工會迅速互動，本會擬

更新架設新網站，更新計畫草案詳如附件。 

        2、參與架設新網站之廠商報價表附後。  

        3、本案經常務理事會第三次會議討論後，調查各會員工會之意願，送交理事

會決議。 

決 議：1、本會網站進行更新。 

        2、確認各會員工會之意願，無網站之會員工會在本會網頁上做一簡介頁面。 

 

第三案           提案人：施朝賢理事長 

案 由：台汽客運(股)公司產業工會積欠會費，如何處置，提請討論。 

說 明：1、本會會員工會台汽客運(股)公司產業工會早已解散，解散前尚有未繳會費

計新台幣參萬陸仟陸佰柒拾貳元整，擬將該筆未繳會費，悉數呆帳處理，

以利結案。  

2、請參見本案應收帳款明細表。 

決 議：通過，列為呆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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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人：施朝賢理事長 

案 由：經續會「婦女產假期間薪資納入勞保給付」之共識意見，勞委會已著手規劃，

經本會理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成立專案小組討論，專案小組之結論，提請討論。 

說  明：請見專案小組之結論（如附件一） 

決 議：通過，依專案小組之結論行文勞委會。 

 

第五案                      提案人：施朝賢理事長 

案  由：本會九十六年度上半年之勞教計畫草案，提請討論。 

說  明：勞教計畫草案請見附件，經本會第三屆勞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論通過後送交

理事會決議。 

決  議：通過 

 

第六案                      提案人：施朝賢理事長 

案 由：為保障家事勞動服務者之勞動權益，勞委會近來正研擬相關的保障方案，包括

指定適用勞動基準法，以及訂定「家事服務法」等方式，本會之意見，提請討

論。 

說  明：1、立法委員徐中雄等人與家事服務法推動聯盟擬具之「家事服務法草案」請

見附件。 

        2、有關勞委會研議指定家事服務者適用勞動基準法之相關爭議請見所附之新

聞資料。 

決 議：1、要求政府優先處理仲介剝削的問題，以保障家事勞動服務者之權益。 

        2、應朝照顧服務公共化的方向，保障弱勢者的生存權。 

 

第七案                      提案人：吳清賓常務理事 

案 由：為擴大全產總組織，建請修改本會入會章程。 

說 明：1、本會章程規定入會須會員達 3,000 人以上且跨七縣市。 

        2、為擴大本會組織，廣納全國較具規模之工會參與，增加本會全國勞工之代

表性，並增加本會之會費收入、健全財務。 

辦  法：修改入會章程：會員達 3,000 人以上跨縣市。條文對照如下： 
條次 原條文 建議修改條文 

第七條 

【會員資格】 

本會組織區域內凡屬下列性質之工

會均得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工會：

1、縣(市)、直轄市產業總工會及全

國性產業工會。 

2、會員人數達三千人且組織區域跨

七縣市以上之產業(企業)工會或

工會聯合會。 

3、會員人數三千人，且該縣市尚未

組織產業總工會者。 

本會組織區域內凡屬下列性質之工

會均得申請加入本會為會員工會：

1、縣(市)、直轄市產業總工會及全

國性產業工會。 

2、會員人數達三千人且組織區域跨

縣市以上之產業(企業)工會或工

會聯合會。 

3、會員人數三千人，且該縣市尚未

組織產業總工會者。 

決  議：送交代表大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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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提案人：朱文政理事 

案 由：惠請全產總處理賴吳明理事及本會外派勞工保險監理委員會之資格問題。 

說 明：1、依本會楊永昌監事陳情書辦理。 

        2、依台北市政府勞工局 95.9.28，北市勞一字第 09537433800 號函，給聯合報

產業工會及台北市產總，公文內容已明確指出賴理事之資格疑義。 

決  議：1、發文勞委會，由副理事長暫代勞保監理委員。 

        2、台北市產總先行認定會員資格，於下次理事會再行處理，如需改選勞工保

險監理委員會委員，亦一併改選。 

 

第九案                      提案人：施朝賢理事長 

案 由：本會辦理各項勞教活動，參與狀況常有不如預期之情形，如何增加報名人數、

提高參與率，吸引會員踴躍參與，提請討論。 

說  明：經本會第三屆勞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 

1、製作調查表，請各會員工會視其財務及給假能力，在 60 個名額中，由各會

員工會填寫認額，做為未來派員參加之依據。 

2、請各縣市產總提供容易派員參加、可直接寄發報名表之工會名單。 

3、本案送理事會討論。 

決  議：1、調查各會員工會可派員之名額。 

        2、活動之簡章及報名表發文至會員工會層級。 

3、活動結束後將出席名單郵寄至各工會。 

 

第十案                      提案人：施朝賢理事長 

案 由：本會是否利用理事會之開會時間，舉辦 1小時 30 分的專題講座，提請討論。 

說  明：本會第三屆勞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於臨時動議案中建議，提請理事會討論。 

決  議：1、適時辦理。 

        2、如有安排專題講座需於開會通知單上敘明。 

 

三、臨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侯晴耀常務理事 

案 由：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應儘速訂定各項職業病診斷標準。 

說  明：1、勞工罹患職業病時，通常本身不自知，且一般醫療院所亦不太願意為勞工

診斷職業病，係因政府至今尚未訂定各項職業病診斷標準，一般醫師亦未

接過職業病診斷專業訓練，職業病之診斷毫無檢驗及認定標準可循，又一

旦診斷出職業病後，即會發生勞工與僱主之間有關職業病之醫療費用與賠

償之爭訟，又因法院缺乏職業病專業法官，職業病診斷醫師則須經常出庭

作證疲於奔命，因此一般醫師及醫療院所皆視職業病診斷為畏途，政府數

十年來豈可棄勞工權益於不顧？因此，行政院勞工委員會應儘速訂定各項

職業病診斷標準已責無旁貸。 

        2、連落後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都訂有職業病診斷標準，

而政府迄今仍未訂定各項職業病診斷標準，顯已違反國際公約。 

決  議：請侯常務理事晴耀協助，於勞委會之大委員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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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人：林進勇常務理事 

                               連署人：呂芳樹理事、袁克文理事、翁建章監事、

侯晴耀常務理事、黃玉監常務理事 

案 由：勞委會委員會議日前通過勞基法「勞動契約章」修法，大幅放寬定期契約期限，

從原本最長一年拉長到三年，影響勞工工作權甚鉅，建議本會應於年底修正案

送至行政院前，採取因應對策。 

說  明：1.勞基法施行細則第 6條對於定期契約之期限，依工作性質分別有六個月、九

個月及一年之限制，超過一年者，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換言之，如雇主需

要一年以上之定期契約，原本即有規定可循。 

        2.因為不定期契約，有應備法定事由才可解雇勞工及給付資遣費之相關保護規

定。如果放寬定期契約期限，更方便雇主將許多繼續性工作偽裝成非繼續性

工作，藉以規避法律責任。 

        3.實務上，判斷繼續性或非繼續性工作本非容易，一般皆以工作期間作為防

線，放寬此一防線，無異替資方大開方便之門，嚴重衝擊勞工工作權，讓台

灣成為雇主將長期工作分拆成短期工作之天堂。 

辦  法：1.由施理事長召集本會幹部並邀請勞工法學者，與勞委會主委員及行政院負責

審查勞工法案之政務委員進行會議討論。 

        2.本會應盡速對外召開記者會，表達本會強烈反對立場。 

        3.當勞委會有嚴重影響勞工權益之議案強行通過時，本會理事長擔任其委員應

退席抗議，甚至不惜辭去該委員之職務。 

決  議：通過，行文行政院表達本會意見。 

 

 

第三案                         提案人：陳祺昌理事 

                               連署人：史腓利理事、紀勝利理事、楊建文理事、

袁克文理事 

案 由：請本會儘速舉行各事業單位「勞工董事」座談會，每半年舉行一次。 

決  議：通過，每年至少舉辦一次。 

 

 

第四案                         提案人：施朝賢理事長 

案  由：聲援及協助合作金庫產業工會爭取董事會席次。 

決  議：通過 

 

四、會畢 

 

 
 

主席：                紀錄：黃吉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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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會議紀錄 
                                          
主席：黃秋雄監事                                     

一、主席宣佈開會： 

監事應到 13 人，請假 5 人，實到 8 人，已達法定開會人數，主席宣佈開會。 

二、確認議程：通過 

三、討論提案： 

                                                       紀錄：曾淑娟 

第一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監察本會九十五年八、九月份經費收支報表案。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理事會 

案  由：監察本會第三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決議執行情行。 

決 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提案人：黃聰勳監事 

   案由：監事會召集人未能出席會議，應由出席監事於該次會議中互為推選主席，並以未擔任

者為優先代理。 

   決議：照案通過。 

五、對理事會之建議事項： 

    1、台灣銀行產業工會與高雄縣產業總工會逾期五個月會費未繳納，經書面催告仍未繳納，

請秘書處人員再次行文催繳，以利會務運作。 

    2、請秘書處人員往後召開監事會議，先行瞭解並戡查會議場地是否有足夠的會議室可供監

事會議使用，以利審查財務報表。 

六、散會： 中午 12 時 50 分 

                       主席簽名：   紀錄：曾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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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全國產業總工會 

婦女產假期間薪資納入勞保給付討論會會議紀錄 

時間：九十五年十一月十四日（二）                地點：本會會議室 
出席：高雄市產總吳清賓理事長、台北縣產總侯晴耀理事、台灣菸酒聯合會王菲、

台電工會陳阿極理事、第一銀行產業工會理事長紀勝利、全產總理事史腓

利、華航工會吳奇樺、華航工會范芙臣 
請假：宜蘭縣產總朱文正理事長、台北市產總賴吳明理事 
列席：謝創智祕書長、黃吉伶、葉品言 
主席：侯晴耀理事                                    紀錄：葉品言 

 
會議結論： 
一、政府立法、修法時應遵守國際法，請勞委會說明我國勞動立法、修法，為何拖延至

今仍不遵守有關勞工之國際法規？ 

二、國際勞工組織(ILO)1919 年保護生育公約（第 3 號公約）第 3 條 C 項早已明定女性

勞工產假期間之工資應以公共基金或強制社會保險方式為之。又 2000 年保護生育

公約(修訂)(第 183 號公約)第 4 條第 1 項明定女性勞工應享有產假 14 週，且產假

期間工資之給付亦應以公共基金或強制社會保險方式為之。因此，勞委會應儘速優

先以設立公共基金的方式解決。如積欠工資墊償基金等專戶專用，並應一併考慮諸

如育嬰留職停薪津貼等問題。 

三、請勞委會明確說明究係那些行業勞工比較容易遭受懷孕歧視的問題，透過勞保解決

懷孕歧視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能否真正解決此問題？如果依勞委會的版本，增

加的 50 億財政支出缺口又如何解決？ 

 

 


